根据学生参与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实际情况，以积分制按照交流地所在区域、专业排名、交流时长、附加分四个方面计算总分。最终以总分决定资助金额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1．交流地所在区域：综合考量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所在区域高校距离远近、生活成本等，将积分划为3档。具体如下：
欧洲、北美洲、大洋洲：积3分；
亚洲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、南美洲、非洲：积2分；
港澳台地区：积1分。
2．专业排名：无不合格科目前提下，根据学生在校学业情况，将积分划为 4 档。具体如下：
专业排名前 10%：积3分；
专业排名前 30%：积2分；
专业排名前 50%：积1分；
其他情况：不积分。
3．交流时长：根据参与项目时限长短，将积分划为4档。具体如下：
参与本硕、双本等项目：积3分；
参与学年交换、交流项目：积2分；
参与学期交换、交流项目：积1分；
参与项目时长为 31 天以上（不超过一学期）：不积分。
4．附加分：为鼓励学生赴高水平海外高校交流学习，符合以下情况可获得附加分。具体如下：
前往世界排名前100名高校学习交流：积2分；
[bookmark: _GoBack]前往世界排名前101名至200名高校学习交流：积1分；
自行申请参与项目（非校际项目、院际项目）：积1分。
注：世界排名以“2026年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世界大学排行榜”为准（详见官网链接：https://www.timeshighereducation.com/world-university-rankings/latest/world-ranking?site=cn）；附加分仅适用“参与本硕、双本等项目”“参与学年交换、交流项目”“参与学期交换、交流项目”三类。
5．资助标准：根据交流地所在区域、专业排名、交流时长、附加分四个方面计算总分，将资助标准划为4档。具体如下：
积分总分8分以上：按照5万元/人·次进行资助；
积分总分6至7分：按照3万元/人·次进行资助；
积分总分4至5分：按照1万元/人·次进行资助；
积分总分3分以下：不资助。

